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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 

(第 123 章 ) 

《 2011 年 建 築 物 (建 造 )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引 言  

 發 展 局 局 長 行 使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( 第 123 章 )( “ 《 條

例 》 ＂ )第 38 條 賦 予 的 權 力 ， 訂 立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2011 年 建

築 物 (建 造 )(修 訂 )規 例 》 (“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＂ )， 以 使 樓 宇 外

加 荷 載 的 設 計 規 定 現 代 化 及 將 有 關 規 定 更 新 。  

背 景 及 理 據  

2. 每 幢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必 須 能 安 全 地 承 受 組 合 的 恆 載  (例 如

牆 壁 、 樓 面 、 天 台 等 的 重 量 )、 外 加 荷 載 (例 如 佔 用 人 、 家

具 、 設 備 等 的 重 量 ) 和 風 荷 載 ， 並 能 把 這 些 荷 載 傳 遞 至 土

地 。 現 行 《 建 築 物 (建 造 )規 例 》 (第 123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B)第

17 條 (“ 《 規 例 》 ＂ )訂 明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的 設 計 規 定 ， 並 指 明

任 何 建 築 物 、 街 道 、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因 其 擬 作 用 途 或

目 的 而 相 當 可 能 產 生 的 最 大 外 施 荷 載 ， 即 為 該 建 築 物 、 街

道 、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的 外 加 荷 載 。  

3. 鑑 於 建 築 技 術 的 改 良 、 國 際 建 築 守 則 與 標 準 的 發 展 、

使 用 模 式 的 轉 變 ， 以 及 建 築 物 新 用 途 的 出 現 ， 屋 宇 署 委 聘

顧 問 研 究 建 築 物 荷 載 的 規 定 ， 目 的 是 確 保 本 港 的 法 定 要 求

符 合 社 會 的 現 代 需 要 ， 並 與 其 他 已 發 展 國 家 的 標 準 看 齊 。

顧 問 研 究 由 一 個 督 導 委 員 會 領 導 ， 成 員 來 自 學 術 界 、 專 業

團 體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。 顧 問 研 究 提 出 建 議 ， 更 新 《 規 例 》

內 有 關 建 築 物 或 街 道 外 加 荷 載 的 設 計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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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修 訂 規 例 》  

4.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旨 在 令 建 築 物 的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的 規 定 更

現 代 化 及 將 其 更 新 ， 使 建 築 物 結 構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更 具 經 濟

效 益 ， 以 配 合 本 地 情 況 及 與 國 際 標 準 看 齊 。 有 關 修 訂 亦 旨

在 便 利 建 築 物 結 構 設 計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提 高 建 築 物 監 管 和 執

法 的 效 率 。  

5.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涵 蓋 以 下 主 要 修 訂 ：  

(i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7)條 訂 明 如 建 築 物 的 樓 面 須 承

托 任 何 設 備 、 機 器 或 展 品 ， 因 而 會 導 致 一 項 大 於

《 修 訂 規 例 》 表 1 所 指 明 的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， 則 在

釐 定 該 樓 面 的 外 加 荷 載 時 ， 須 考 慮 任 何 該 等 物 品

的 荷 載 。 根 據 現 行 《 規 例 》 ， 只 有 若 干 樓 宇 用 途

才 須 在 釐 定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時 考 慮 設 備 、 機 器 或 展

品 的 荷 載 。 有 關 修 訂 將 規 定 在 設 計 樓 宇 結 構 時 ，

所 有 樓 宇 用 途 均 須 考 慮 設 備 、 機 器 或 展 品 的 預 計

荷 載 ；  

(ii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8) 條 將 建 築 物 用 途 和 其 相 應

的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的 規 定 重 新 歸 類 為 下 列 八 個 類

別 ， 有 關 重 新 歸 類 是 經 參 考 國 際 標 準 而 作 出 ， 可

便 利 業 界 確 定 各 類 建 築 物 用 途 所 規 定 的 最 小 外 加

荷 載 : 

(a) 類 別 1：  作 住 用 用 途 及 住 宅 活 動 的 樓

面 ；  

(b) 類 別 2：  作 辦 公 室 和 其 他 非 工 業 的 工 作

場 地 的 樓 面 ；  

(c) 類 別 3：   會 有 人 羣 聚 集 的 樓 面 ；  

(d) 類 別 4：   作 購 物 用 途 的 樓 面 ；  

(e) 類 別 5：   作 倉 庫 、 設 備 、 機 械 及 工 廠 用

途 的 樓 面 ；  

(f) 類 別 6：   供 車 輛 行 駛 的 地 方 ；  

(g) 類 別 7：   天 台 ； 以 及  

(h) 類 別 8：   附 屬 的 建 築 物 構 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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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8) 條 經 考 慮 最 新 建 築 物 設 計

標 準 和 本 地 使 用 模 式 ， 降 低 若 干 用 途 (例 如 住 用

用 途 、 食 肆 、 泊 車 的 地 方 等 )現 行 的 最 小 外 加 荷

載 的 規 定 。 降 低 有 關 最 小 外 加 荷 載 ， 可 使 結 構 設

計 更 具 經 濟 效 益 ， 並 與 國 際 標 準 看 齊 ， 同 時 亦 確

保 建 築 物 的 安 全 ；  

(iv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8) 條 就 一 些 新 的 樓 宇 用 途 (例

如 安 老 院 、 護 養 院 、 練 舞 室 、 卡 拉 OK 場 所 、 博

物 館 等 )及 現 代 的 建 築 物 構 件 (例 如 工 作 平 台 )訂 明

最 小 外 加 荷 載 的 規 定 。 有 關 修 訂 會 將 《 規 例 》 現

代 化 ， 以 配 合 現 今 活 動 的 需 要 ；  

(v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11) 條 將 不 容 許 間 隔 牆 獲 得 折

減 荷 載 ， 因 為 這 些 荷 載 屬 於 永 久 的 外 加 荷 載 。 根

據 現 行 《 規 例 》 ， 並 無 顯 示 在 建 築 物 圖 則 上 的 間

隔 牆 ， 其 荷 載 是 被 視 為 一 種 外 加 荷 載 ， 而 有 關 荷

載 是 可 獲 折 減 。 這 項 修 訂 將 可 提 升 建 築 結 構 的 安

全 ；  

(vi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12) 條 修 訂 建 築 物 總 外 加 荷 載

可 容 許 的 折 減 ， 以 配 合 現 今 一 般 建 築 物 樓 層 層 數

有 所 增 加 的 情 況 。 這 項 修 訂 將 透 過 調 低 高 層 樓 宇

可 獲 折 減 的 結 構 設 計 荷 載 量 ， 提 升 建 築 物 的 結 構

安 全 ， 而 有 關 折 減 與 其 他 已 發 展 國 家 的 規 定 看

齊 ；  

(vii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13) 條 訂 明 在 可 能 有 人 羣 聚 集

但 不 預 期 出 現 過 度 擠 逼 的 地 方 (例 如 設 有 固 定 坐

位 的 劇 院 )的 防 護 欄 障 的 水 平 外 加 荷 載 。 有 關 修

訂 可 使 防 護 欄 障 的 結 構 設 計 更 具 經 濟 效 益 ， 同 時

確 保 建 築 物 的 安 全 ； 及  

(viii)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第 3(14)條 把 《 規 例 》 內 用 以 計 算 車

輛 欄 障 撞 擊 力 的 兩 條 算 式 ， 合 併 為 適 用 於 所 有 情

況 的 一 條 算 式 。 這 項 修 訂 有 助 業 界 進 行 車 輛 欄 障

的 結 構 設 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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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6.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2011 年 1 月 14 日  

提 交 立 法 會  2011 年 1 月 19 日  

生 效 日 期  2011 年 8 月 1 日  

 

7.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將 適 用 於 新 建 樓 宇 及 現 有 樓 宇 的 改 動 及

加 建 工 程 。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39(2)條 ， 凡 在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開

始 實 施 之 日 ， 有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正 在 進 行 ， 或 該

等 工 程 的 展 開 已 獲 同 意 ，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開 始 實 施 前 的 法 律

條 文 須 適 用 於 該 等 工 程 。  

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的 影 響  

8.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涉 及 人 權 的 條

文 。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透 過 促 進 更 具 經 濟 效 益 的 建 築 設 計 和 建

造 ， 會 對 環 境 帶 來 正 面 影 響 ， 並 可 提 升 可 持 續 性 ， 有 關 修

訂 可 節 省 建 築 材 料 ， 減 省 製 造 材 料 的 能 源 ， 減 省 結 構 構 件

佔 用 的 樓 面 面 積 ， 以 及 減 低 建 造 成 本 。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對 生

產 力 、 競 爭 力 、 以 及 公 務 員 都 沒 有 影 響 。  

公 眾 諮 詢  

9. 我 們 在 2009 年 6 月 23 日 就 《 規 例 》 的 擬 議 修 訂 ， 徵 詢

了 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委 員 普 遍 歡 迎 有 關 擬 議

修 訂 。 屋 宇 署 亦 已 就 有 關 擬 議 修 訂 諮 詢 建 築 界 的 相 關 專 業

團 體 ， 包 括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測 量

師 學 會 及 本 地 的 商 會 。 持 份 者 普 遍 支 持 有 關 擬 議 修 訂 。 前

土 地 及 建 設 諮 詢 委 員 會
1

轄 下 的 屋 宇 建 設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前 認

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委 員 會
2

亦 曾 討 論 有 關 修 訂 建 議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土 地 及 建 設 諮 詢 委 員 會 已 改 稱 為 土 地 及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。  

2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委 員 會 已 改 稱 為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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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兩 個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普 遍 支 持 修 訂 《 規 例 》 內 有 關 荷 載 規

定 的 建 議 ， 並 歡 迎 早 日 實 施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所 載 的 修 訂 。  

宣 傳  

10. 當 局 會 在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於 2011 年 1 月 14 日 刊 憲 時 發 出

新 聞 稿 ， 並 安 排 政 府 發 言 人 回 應 傳 媒 查 詢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會 在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生 效 時 發 出 作 業 守 則 ， 頒 布 有 關 新 荷 載

規 定 的 技 術 指 引 ， 以 便 業 界 遵 從 新 的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屋 宇 署

會 就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的 新 規 定 ， 為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安 排 簡 介

會 。  

查 詢  

11. 有 關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的 問 題 ， 可 致 電 2848 6288 向 發 展

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( 規 劃 及 地 政 )3 杜 永 恒 先 生 ， 或 致 電

2626 1138 向 屋 宇 署 助 理 署 長 /拓 展 (2)灌 志 明 先 生 查 詢 。  

 

發 展 局  

2011 年 1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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